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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武进区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
审批登记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推进面向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分类管理工作的通知》（常教监管〔2022〕8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全区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登记工作，根据《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文化艺术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准入指引（试行）>的通知》（苏文旅规〔2022〕1号）、《省体育局关于印发<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苏体规〔2022〕1号）、《省教育厅等十一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收费管理和预收费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苏教监管函〔2022〕7号），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武进区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登记工作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决落实“双减”文件精神，切实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教育公益属性，发展素质教育，保障教育公平，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坚持登记路径科学合理、高效便捷，简化工作程序，加强统筹协调、部门联动。坚持依法依规、平稳有序，确保存量课程稳步消化、人员安置妥善合理、财物处置合理合法。
二、目标任务
2022年8月31日前完成首批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审批登记工作。2021年底前取得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在2023年7月15日前按照设置标准、准入条件重新申请登记。
3、 时序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2年6月底前）。制定《武进区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登记工作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工作目标、工作时序和组织实施机构，细化审批登记工作流程。完成对本区域内体育类培训机构全面摸排。
（二）宣传培训阶段（2022年7月1日前）。组织全区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对审批登记业务工作和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等相关业务进行培训，释疑解答，确保审批登记工作规范有序。
（三）审批登记阶段（2023年5月31日前）
1.首批审批登记（2022年8月31日前）。对原在教育行政部门领取办学许可证的“学转非”和体育类培训机构，按照“同审联批、先接收后规范”的要求，进行审核登记。
2.存量审批登记（2023年5月31日前）。对全区存量取得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按照设置标准、准入条件重新申请登记。
四、审批登记部门
常州市武进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本审批登记工作在各镇、街道行政审批部门（文体站）为服务对象提供业务咨询及统一受理服务。联系方式如下：
1、 武进区雪堰镇行政审批局           
（雪堰镇潘东路58号雪堰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二楼
     81186990）
2、 武进区前黄镇行政审批局           
（前黄镇府东路文体中心             86500126）
3、 武进区礼嘉镇行政审批局           
（礼嘉镇嘉熙园小区西北门三楼       86232640）
4、 武进区洛阳镇行政审批局           
（洛阳镇洛阳大街11号洛阳文化宫    88791135）
5、 武进区湖塘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湖塘镇定安路与玉塘路交汇处星河六区52-1号商铺 
三楼                              86567560）
6、 武进区南夏墅街道社会事业局       
（武进区南夏墅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85523050）    
7、 武进区高新北区党群科
（湖塘镇人民东路187号              86551126）
8、 武进区湟里镇综合文化站          
（湟里镇湟墅花园22-8                83346586）
9、 武进区嘉泽镇行政审批局
（嘉泽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83801032）
10、 武进区牛塘镇行政审批局          
（牛塘镇新民路52号                 69870890）
11、 武进区西湖街道社会事业局
（西湖街道稻香路2号西湖街道办事处3号楼208室
                86365066）

五、审批登记条件
申请设立的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应当同时符合下列准入条件：
1.举办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有合法的名称、组织机构和章程；
3.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的内部管理制度；
4.有符合任职条件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及主要管理人员；
5.有与培训类别、层次及规模相适应的师资队伍；
6.有与所开办培训项目相匹配的办学资金；
7.有与所开办培训项目及规模相适应的场地设施；
8.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等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审批登记材料
申请设立的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登记申请表》；
2.机构基本情况简介并加盖公章（新申请机构可暂不盖章）；
3.新设立的机构需提供申报名称预留告知书，重新登记的机构需提供原有营业执照；
4.场地合法产权资料（产权证或租赁合同）；
5.法人机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委托办理的需提供法人身份证、受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书（需双方签字）；
6.自然人申请设立机构应提供：自然人身份证，委托办理的需提供自然人身份证、受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书（需双方签字）；
7.培训教练员名册（提供教练员身份证件）；
8.培训机构工作人员专业资格证书、劳动合同；
9.《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证》（非高危类无需提供）；
10.提供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或消防安全合格意见书（在综合体内的机构则需提供综合体消防安全检查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及加盖综合体管理单位公章）；
11.机构章程及规章制度。
12.体育项目（场地、培训器械、培训教材及教案）；
13.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为教练员和参加培训学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或保险方案说明；
14.《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承诺书》。
七、审批登记流程
（一）提交申请。举办者根据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举办标准，按要求向所在镇、街道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二）部门受理。镇、街道主管部门组织对机构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对资料缺项的要在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通知补交材料。初审通过后，交至武进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复审。
（三）实地核验。材料复审通过后，由武进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对申请机构开展实地核验，对于核验不通过的机构，现场说明原因。
（四）审核意见。区主管部门对符合条件的申请机构发放《江苏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意见书》。
[bookmark: _GoBack]（五）登记注册。区主管部门在审核通过后，可向申请单位颁发《江苏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意见书》，培训机构可持意见书（复印件）向属地行政审批部门或民政部门进行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或批准证书。
（六）资金监管。培训机构注册登记后要开设资金监管账户，同时，选择以下几种方式开设风险保证金专用账户：
1.未参加信用评级的单位：风险保证金按总额不低于该机构收取的所有学员单个收费周期（3个月）费用总额的标准缴纳，最低不少于10万元，平时培训收费资金纳入资金监管账户。
2.参加信用评级的单位：按信用等级缴纳对应的风险保证金，平时培训收费资金纳入资金监管账户。
3.使用支付宝中云分呗功能收取培训费用的：未参加信用评级的，风险保证金最低不少于10万元；参加信用评级的，按信用等级缴纳对应的风险保证金。
（七）领取审核意见书。《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意见书》（《江苏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意见书》）。
八、审核时限
区行政主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作出审核意见。
九、审批登记文书
《江苏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意见书》
审核意见书有效期3年。培训机构应于意见书有效期到期前30日，到主管部门申请延续；到期未延续的，依职权注销并向社会公告。
十、审批登记收费
不收费。
十一、撤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撤销审核决定，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审核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审核决定的；
2.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行政审核决定的；
3.违反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审核决定的；
4.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作出行政审核决定的；
5.提交虚假材料或者以欺骗等不正当段获得批准的；
6.依法可以撤消行政审核决定的其他情形。
十二、其他事项
（一）举办者应认真研读申报材料要求并按照要求准备相应的佐证材料；
（二）举办者应对所提供材料真伪负责并为之承担所有责；
（三）主管部门根据所提供材料尚不能明确研判或因上级文件对申请材料有新的要求时，有权要求举办者提供除材料要求之外的补充材料；
（四）申报表一式两份，用黑色水笔认真填写并不能有明显涂改痕迹，或电子填报打印表。 
（五）本材料要求如与上级文件相冲突时，以上级文件要求 
为准。 
（六）本材料要求最终解释权归常州市武进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咨询电话：0519-86312006（公共服务科）


                          常州市武进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2022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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